
附件1：

《暂停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期间的相关要求》
为了保持有机产品认证制度的公正、公平和客观一致性，中心特制定如下要求：

1）获证组织在认证证书暂停认证期内不得就其获得认证的资格进行宣传，以免误导消费者；

2）获证组织从接到通知暂停认证之日起，停止使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暂时封存仓库中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3）适用时，获证方在暂停认证期内，其获证有机产品不得投放市场；

4）对有潜在缺陷的获证有机产品应采取纠正措施，可行时，包括召回有机产品。

特此告知
北京五岳华夏管理技术中心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2：

关于恢复使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申请

北京五岳华夏管理技术中心：

依据贵中心《暂停使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通知》（CHC总字【   年       号】）精神，我公司针对            发现的相关问题，及时采取了相应的纠正措施，并积极配合贵中心工作。

现得知             基本符合规定要求；特此申请恢复有机产品认证注册资格，继续使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恳请得到贵中心的批准为盼！ 

仅此。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